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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总论》

前言

《信息封建主义》①发出了反对知识霸权的第一声呐喊，揭露了知识产权正在演变为一种近乎封建皇
权的知识霸权的历程和真相；而《知识财产法哲学》②也是意识到这种威胁，并从法哲学的视角对知
识产权法给予整体性考察。本书的任务是从应用学科的角度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体系化重构，阐释的是
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承袭了恩师郑成思先生的《知识产权论》③的主张，但两
本书并不雷同。郑师《知识产权论》对知识产权法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属于知识产权法专
论，而本书重在知识产权法的体系构建，属于知识产权法总论。一、一个简单的逻辑起点：知识财产
宏伟法学大厦，往往建立在简单基点之上。物权法是以“物”为出发点，知识产权法的现实与逻辑起
点是知识财产。就我看来，知识产权是这样一个过程：（1）人的大脑形成思想；（2）思想被表达（
通过口头或者纸质载体或者电子载体）而成为财产；（3）法律对知识财产确权，即知识产权。一句
话，所谓知识产权就是这样一个“从思想到财产再到权利”的过程。二、一个复杂体系化的建立：梦
想与现实爱因斯坦说：“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
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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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总论》

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法总论》旨在构建大陆法系的知识产权法总论.在理论上促进知识产权法体系化的实现，为
知识产权基本法乃至知识产权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知识财产本质为思想，法律性质为财产，是知识
产权法体系大厦的逻辑起点。《知识产权法总论》确立了知识产权担保权和知识产权用益权制度，剪
断了知识产权残留在物权体内的脐带（权利质），明确了被许可人的权利（区别于债权），建立了完
善的知识产权体系，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奠定了基础。
《知识产权法总论》第一次构建了复杂而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体系，重点分析了财产法基本原
则和知识产权法的特有原则。除此之外，《知识产权法总论》阐释了作为一个体系的知识产权法的全
部核心内容：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理论、知识产权行为理论、知识产权权能理论、知识产权行使理论、
知识产权请求权理论、权利限制与知识产权滥用理论以及反对知识霸权的法律理论等基础理论。
齐爱民，法学博士，博士后，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法学一级学科带头人；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等项目近十项，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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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总论》

章节摘录

2.知识产权基本法概念界定。所谓知识产权基本法，是指统一调整和规范知识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规
范。这个概念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知识产权基本法是私法，其目的是调整和规范知识财产的支配
关系，而不是国家促进知识财产的创造、保护和应用关系；第二，知识产权基本法是知识产权法中的
普通法，其在效力范围上具有普遍性，即针对一般的人或事，在较长时期内，在整个法域范围内普遍
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第三，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单行法不同，其是对知识财产支配关系进行
统一调整和规范的法律，而不以各项具体知识财产为基础形成的支配关系为调整对象；第四，知识财
产基本法是一项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而非法律规范的综合，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
或民法典制定知识产权编，或者知识产权法典。知识产权基本法是一个国家制定的全面调整知识财产
关系的法律文件，它与就某一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或者规范某一类具体知识产权关系的单行立法地位
不同。知识产权法可分为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特别法。知识产权基本法是知识产权法体系的主
体和核心，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起着母法的作用。知识产权基本法与特别法不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
系，而是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而在法律适用方面，就著作权法、专
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保护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特别法未规定的事项统一适用基本法；
特别法有规定的，应该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一般原理，而优先适用特别法。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
体系应当是由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特别法共同组成。（二）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性质知识产权基
本法是私法，属于形式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日本于2002年7月颁布《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之后，
紧接着于11月颁布了《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但该法在法律性质上为公法而非私法。《日本知识产
权基本法》分为四章和一个附则。第一章 为总则，是关于知识产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理念以及什么
是知识财产、知识产权以及国家、高校、企业等发展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第二章 是基本措施，对
推进研究开发、促进成果转化、加速授权、诉讼程序的完善和便捷、加大侵权惩罚力度等措施进行了
规定。第三章 是有关知识财产的创造、保护及应用的推进计划，集中规定了知识财产战略部制定有关
知识财产的创造、保护及应用的推进计划，并就计划的主体内容进行了规定。第四章 是知识财产战略
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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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总论》

后记

当今世界，知识产权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主流。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背后，往往掩盖着不同的企业和国
家对国际产业发展资源的争夺。这种战争的成败关乎企业命运甚至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处于这场争夺战的两极。谁制定知识产权规则，谁就是最后的赢家。理智告诫人们，被普
遍遵守的规则必须具备正当性，否则国际社会将沦为弱肉强食的生物领地。但现实恰恰相反，知识霸
权常起于青萍，进发雷霆，贻害弱者，发展中国家均有切肤体会，这便是揭开知识产权规则正当性缺
失的伤疤之痛。缺乏灵魂的知识产权法难以形成理论。知识产权法总则的重要性无异于民法总则之于
民法，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遗憾的是，在全球知识产权法迅猛发展的今日，无论是在大陆法系
国家抑或英美法系国家，发展中国家抑或发达国家，竟没有体系化的知识产权法典生成。这是一个必
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绝非一个事实那么简单。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努力下，一个肢体强健、威力
巨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产生，但它却是不理性的，非体系化的，让人无法度量其行为，无法作出合
理预测。于是，弱者总是受伤。在总则缺失的情况下，实践中“五花八门”的新“知识产权”及其权
利内容类型层出不穷，对正当竞争的损害，对商品自由流通的危害不可谓不大。这样的知识产权法制
度难免沦为经济暴力和霸权的工具。知识是力量，知识是财产。知识财产是财产的一类，已经不再是
知识，不再享有知识的无穷力量。“知识财产”和“物”一样，同为财产的下位概念，是平起平坐的
兄弟，不具备“物”和“知识”的法律差别。从财产法的角度看，知识财产的唯一特殊之处在于它含
有部分人格利益因素，除此之外，它只是一种财产而已。我们通过创制制度来保护“财产”，把“知
识”纳入财产法，是为了赋予其财产地位，而不是超财产地位。此时，它已不是知识，而是财产家族
的一员。我们不能回头再去把它当做“知识”来加以特别优待。我们构建知识产权法规则。不是立足
于思维科学中的知识概念，而是立足于财产法上的财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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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总论》：法学研究生教学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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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总论》

精彩短评

1、自己导师的书,收藏一本
2、质量很不错。书很好很满意~
3、很不错，内容较为系统全面。
4、不是想买这本书。我对教材一直没什么好印象，看超过十分钟就会睡着。之所以要买这本书，是
因为我把借图书馆的这本书弄丢了。悲催。如果哪天我不得不要买教材看的话，那肯定是被逼的！哈
哈!不过这个跟当当网无关啊，第一次在这里买书，印象很好。以后买其他的书肯定还会光顾这里的。
5、这本书很好很好
6、我想我还是喜欢齐爱民老师⋯⋯
7、图书很好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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